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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华嵘 600421 华嵘控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帅曲 陈秀娟

电话 027-87654767 027-87654767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

楼1101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

楼1101

电子信箱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83,012,510.77 154,359,558.03 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12,734.61 8,217,881.19 -42.6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5,642,338.85 44,436,267.53 25.22

利润总额 -3,797,202.11 -2,828,689.4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7,696.49 -3,339,032.2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57,065.47 -3,817,949.52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54,382.78 -7,267,255.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8 -30.00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88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0 38,136,775 0 无 0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0 34,234,261 0 质押、司法标记 34,234,261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46 24,381,487 0 无 0

蔡守平 境内自然人 4.09 7,994,729 0 质押、司法标记 7,994,729

曹颖杰 未知 1.36 2,668,606 0 未知 0

高建芳 未知 1.02 2,000,000 0 未知 0

郑立 未知 0.84 1,650,000 0 未知 0

黄幼凤 未知 0.81 1,591,855 0 未知 0

孙国钢 未知 0.77 1,509,202 0 未知 0

李国珍 未知 0.74 1,45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因此构成一致行动人；

2、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与蔡守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知情范围内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0421� � � � � � � � � �股票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5-052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嵘控股”或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

收款的议案》，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

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庄辰” ）对部分无法收回、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为真

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及子公司浙江庄辰决定对部分无法收回、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核销。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企业名称 科目 核销金额 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核销损益影

响

核销依据

绍兴市宝能住宅科技有限公

司

应收账款 1,140,071.93 1,140,071.93 0

收回可能性极

低

深圳市宝能住宅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投标保证

金）

300,000.00 300,000.00 0

收回可能性极

低

泰兴市宝能装配式建筑有限

公司

其他应收款 （投标保证

金）

10,000.00 10,000.00 0

收回可能性极

低

绍兴市宝能住宅科技有限公

司

其他应收款 （投标保证

金）

10,000.00 10,000.00 0

收回可能性极

低

合计 1,460,071.93 1,460,071.93 0

二、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及以前年度损益产

生影响。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

款及其他应收款，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

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

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600421� � � � � � � � � �股票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5-050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下午3：00在武汉市洪山

区神墩一路恺德中心3号楼1101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

14日以短信、电话、邮件、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与会人员。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

人。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周梁辉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

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及其

他应收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2）。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21� � � � � � � �证券简称：*ST华嵘 公告编号：临 2025-051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下午

15:3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8月14日以短信、电话、邮件、通讯等方式通知全体与

会人员。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各位监事填写表决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1-6月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款项及其他应收款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

及以前年度损益产生影响。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不涉及公司关联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

结转至下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5年中

期分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

现金分红方案。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明珠 600637 百视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嵇绯绯

电话 021-3339663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57号

电子信箱 dongban@op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2,944,693,576.99 43,581,314,485.45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9,914,807,189.19 29,930,453,764.30 -0.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376,284,817.32 3,305,924,581.70 2.13

利润总额 461,587,114.97 525,664,241.64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4,346,461.10 423,308,022.91 -1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939,081.27 348,002,864.20 -2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5,593,853.35 -297,932,680.01 26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72 1.4168 减少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0.1272 -19.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4 0.1272 -19.5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2,437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69 1,569,830,431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3 54,845,555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0 33,748,834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29,915,41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9 23,242,044 0 无 0

上海久事体育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7 22,551,658 0 无 0

王薇 境内自然人 0.58 19,497,856 0 无 0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国有法人 0.57 19,271,465 0 无 0

上海国和旗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1 17,237,200 0 质押 17,237,126

胡震宇 境内自然人 0.43 14,358,6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

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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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含税），派送红股0股，转增0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

分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

具体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

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截

至2025年6月30日， 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4,

346,461.10元（未经审计），母公司2025年半年度净利润为234,077,666.21元（未经审

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2025年半年度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润234,077,666.21元， 按10%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金23,407,766.62元，当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210,669,899.59元。

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3,831,859,021.38元， 加当年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210,

669,899.59元，减2024年度利润分配605,141,967.06元，母公司半年度末未分配利润为

3,437,386,953.91元。

基于长期战略发展和短期投资者回报，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

结转至下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5年中

期分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

现金分红方案。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股东大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计划》。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满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正、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日常经营及资本性开支等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在2025年半年度报告或第三季度报告披露

期间适当增加一次中期分红，制定并实施具体的现金分红方案。 中期分红上限不超过相

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00%。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2票同意，0票

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弃权，0票

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符合《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客观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际经营情况，利润分配政策和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日常运营和未来发展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

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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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6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就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宋炯明先生、王磊卿

先生、黄凯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

结转至下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5年中

期分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

现金分红方案。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结合公司董事的实际情况， 并根据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

选举宋炯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并任主任委员，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通过，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附件：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11月出生，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硕士学位，高级编辑。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专题新闻部副主任，

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网络

发布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

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主任、党委书

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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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一一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 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规违法行为，没

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情况。

（二）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保证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性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风险

持续评估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监事会在审阅了公司关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 ）2025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后认为： 公司对财务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是真实的、客观的。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变更为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

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监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无异议。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5年6月30日，以公司总股本3,361,899,817股为基数，公司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168,094,990.85元(含税)。本次现金股利分配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3,269,291,963.06元

结转至下半年度。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

体调整情况。 公司半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5年中

期分红计划》，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公司中期

现金分红方案。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6月18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本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通过。

本议案经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存在的风险，敬请查阅“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相关内容。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华特气体 688268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姓名 万灵芝

电话 0757-81008813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西村文头岭脚东侧

电子信箱 zhengqb@huategas.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475,819,812.23 3,301,138,166.51 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33,586,250.82 1,949,871,938.32 4.2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76,528,832.78 717,984,566.91 -5.77

利润总额 94,701,711.72 114,640,063.43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907,157.87 96,149,802.56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75,400,859.27 91,922,036.26 -1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826,475.86 153,660,035.61 -40.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5.13 减少1.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0 -1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80 -18.7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3.25 3.31 减少0.06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70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的股份数量

广东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4 26,640,700 0 0 无 0

石平湘 境内自然人 9.85 11,855,345 0 0 无 0

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8.15 9,807,600 0 无 0

张穗华 境外自然人 5.02 6,039,400 0 0 无 0

石思慧 境内自然人 4.49 5,400,000 0 0 无 0

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4.18 5,022,900 0 0 无 0

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2.65 3,183,100 0 0 无 0

张穗萍 境内自然人 1.62 1,951,496 0 0 无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其他 0.80 968,359 0 0 无 0

傅铸红 境内自然人 0.57 684,493 81,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厦门华弘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华和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华进多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同一主体广东华特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控制。 广东华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石平湘，同时石

平湘与石思慧，为一致行动人；

2、张穗萍、张穗华系姐弟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一致行动情

形，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况，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268� � � � � � �证券简称：华特气体 公告编号：2025-047

转债代码：118033� � � � � � �转债简称：华特转债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华特气体” ）就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

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号），公司获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为6,460,000张，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646,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等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共计

人民币7,821,867.9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638,178,132.0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编号为信会师报字【2023】第ZC10111号的《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人民币31,259.61万元，募集资金余额29,066.13万元。

（2）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人民币8,223.4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结存的募集资金余额 29,066.13

减：年产1764吨半导体材料建设项目 1,546.95

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66.76

减：年产1,936.2吨电子特气项目 5,709.72

减：补充流动资金 0.00

加：本报告期收到的银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88.08

加：报告期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金额 27,500.00

减：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 28,100.00

加：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收益 64.60

截至2025年06月30日结存的募集资金余额 20,395.38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

用管理、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报告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公司的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储存制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023年4月，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5月，公司与

子公司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9月，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相关约定。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有6个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

部

757900844910108 139,005,974.31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12510078801100002973 44,528,372.94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和顺

支行

645777021778 283,622.36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佛平路支

行

8110901012601584227 6,502.2

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营业

部

757904163210308 295,498.42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和顺

支行

653579133161 19,833,894.44

合计 - - 203,953,864.67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的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等）。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操作

由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025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安

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5,000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

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副董事长行使该项

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操作由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相关

核查意见。

截至2025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6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款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期限 余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和

顺支行

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8815 结构性存款 1个月 2,000.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和

顺支行

结构性存款CSDVY202508929 结构性存款 3个月 3,600.00 2%

合计 5,60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0,

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

借款之日起3年，到期后可展期，亦可提前还款。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收到募集资金20,441,4225.96

元，尚未使用的资金余额为295,498.42元。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重大违规情形。

附表：1《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817.8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223.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85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483.0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7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1,

764吨半

导体材料

建设项目

是

38,

300.00

24,

450.00

24,

450.00

1,

546.95

11,

468.38

-12,981.62 46.91%

2025年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

7,

300.00

7,

300.00

7,300.00 966.76 2,995.46 -4,304.54 41.03%

2025年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补充流动

资金

-

19,

000.00

18,

217.81

18,

217.81

0

18,

653.36

435.55 102.3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年产1,

936.2吨

电子特气

项目

是 0.00

13,

850.00

13,

850.00

5,

709.72

6365.84 -7,484.16 45.96%

2026年7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合计 -

64,

600.00

63,

817.81

63,

817.81

8,

223.43

39,

483.04

-24,334.77 61.8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年产1764吨半导体材料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前期规划设

计和办理施工许可证时间较长，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工程建设和设备采购等相关

工作受到宏观环境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的建设进度有所延后。 同时，

基于下游市场变化和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及发展规划，公司已通过变更和项目内

部调整的方式，调减“年产1,764吨半导体材料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用于投资

新增募投项目“年产1,936.2吨电子特气项目” ，并新增“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

金额、新增募投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4）。 结合相关项目现有建设工期安排，为确保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稳步实施，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及投资进度，将“年

产1,764吨半导体材料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延期至2025年12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5,600万

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

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0,00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西华

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借款期限为自实际借款

之日起3年，到期后可展期，亦可提前还款。 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

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

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华特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收

到募集资金204,414,225.96元，尚未使用的资金余额为295,498.42元。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1,764

吨半导体材

料建设项目

年产1,764

吨半导体材

料建设项目

24,450.00 24,450.00 1,546.95 11,468.38 46.91%

2025年12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年产1,936.2

吨电子特气

项目

年产1,764

吨半导体材

料建设项目

13,850.00 13,850.00 5,709.72 6,365.84 45.96% 2026年7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一 38,300.00 38,300.00 7,256.67 17,834.22 46.56% 一 一 一 一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2024年7月30日、2024年8月19日及2024年8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华特转债” 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新增募投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拟调

减“年产1,764吨半导体材料建设项目”投资金额13,850.00万元，用于投资新增募投项目“年产

1,936.2吨电子特气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新增募投项目、新

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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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8月26日上午11:

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家汇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编制

和审议，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

项；202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一致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

有重大方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与公司制度文件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募

集资金2025年半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司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与公司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因此一致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4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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